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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暨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股票价格今日盘中涨幅较大，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

迹象，积累了较大交易风险，存在随时快速下跌的风险。公司存在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财务类退市、面值退市等多重退市风险。同时存在控股股东大额资金占用

尚未解决、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全部冻结、医美产品独家代理权仲裁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等经营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切勿盲目跟风炒作，

避免因公司股价波动造成投资损失。

 2025 年 7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 号），认定

公司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2020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司触及重

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

所将在停牌之日起的 5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后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的决定。

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触及财务类退市

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2）。



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浙江复

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企业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上述

事项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三）项的规定，

公司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6 日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暨叠加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4）。

 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业绩亏损。2025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746.8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94.0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

2025 年 7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5〕58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64）。上述事项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5.2 条第一

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股票已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根据中国证

监会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三）项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

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披

露的《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5-032）。

三、大额资金占用尚未解决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58 号），截至 2023 年末，控股股东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 169,260.71 万元。截至目前，资金占用情况尚未解决，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经营风险

1、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122,795,762 股股份

已全部处于质押/司法标记/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状态，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8月 16 日、9月 9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

2、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业绩亏损。2025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746.8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94.0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0 日


